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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干股東完成股份出售

(2) 非執行董事辭任

(3) 委任非執行董事及

風險管理委員會成員

及

(4) 風險管理委員會組成之變更

若干股東完成股份出售

本公司已獲買方通知，各該等協議（經補充協議修訂）之全部條件經已達成，並已於二零
一六年二月五日完成。

董事辭任及委任

董事會謹此宣佈，以下董事變動自二零一六年二月五日起生效：

1. 張榮明先生已辭任非執行董事；

2. 華觀發先生已獲委任為非執行董事及風險管理委員會成員；及

3. 張頌仁先生已獲委任為風險管理委員會之新增成員。

若干股東完成股份出售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內容有關該等

協議及補充協議之公告（「該等公告」）。

除本公告另有界定者外，下述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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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獲買方通知，各該等協議（經補充協議修訂）之全部條件經已達成，並已於二零一

六年二月五日完成。

完成後，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五日，本公司之股權架構及其股東將如下：

(1) 張先生、劉先生、申先生、龍女士及若干前股東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二日訂立一致行動人士協議，據

此，張先生、劉先生、申先生及龍女士承諾就於本公司之董事會及股東會議上提呈之任何決議案一致投

票。劉先生之妻子（彼被視作劉先生之一致行動人士）擁有本公司之0.277%股權。

董事辭任

董事會宣佈，張榮明先生（「張先生」）為投放更多時間於其家庭及個人事務上，已辭任非執

行董事，自二零一六年二月五日起生效。

張先生已確認，彼與董事會概無意見分歧，亦無任何有關其辭任之事宜需提呈股東或聯交

所垂注。

董事會謹藉此機會向張先生就彼在任期間對本公司作出的寶貴貢獻致以由衷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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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非執行董事及風險管理委員會成員

董事會欣然宣佈，華觀發先生（「華先生」）已獲委任為非執行董事及本公司風險管理委員會

（「風險管理委員會」）成員，自二零一六年二月五日起生效。

華先生， 32歲，自二零零五年七月至二零一零年六月於南方報業傳媒集團任職。自二零一

零年七月至二零一五年四月，彼曾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濰柴重機股份有限公司（證

券代碼： SZ 000880）擔任多個職位（包括綜合部副部長、部長及董事會秘書）。於二零一五

年四月，華先生加入於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掛牌公司體育之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前稱：北京體育之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證券代碼： 834358），並自二零一五年六月起出

任董事、副總經理及董事會秘書。

華先生已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合約，自二零一六年二月五日起計為期三年，彼須根據本公司

之組織章程細則及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列的企業管治守則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席退任

及膺選連任，並其後最少每三年退任及膺選連任一次。根據其委任條款，華先生將獲支付

每年 1港元之基本費用（經由本公司與華先生磋商）及有權就本公司之業務履行其職務時所

產生之所有合理付現費用獲得補償。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本公告日期，華先生於過去三年並無於本集團出任任何職位或於任

何上市公眾公司擔任董事職務。華先生概無與任何董事、高級管理層或主要或控股股東有

任何關係。華先生並無擁有任何根據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定義之股份

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任何其他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1 (2)條 (h)至 (v)段項下的任何

規定予以披露，亦無其他有關委任華先生之事宜需提呈股東垂注。

董事會謹此熱烈歡迎華先生獲得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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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委員會組成之變更

董事會欣然宣佈，現任獨立非執行董事張頌仁先生已獲委任為風險管理委員會之新增成

員。自二零一六年二月五日起，風險管理委員會之組成將如下：

伍國樑先生（主席）
華觀發先生

葛旋先生

魯眾先生

張頌仁先生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界定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聯眾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

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其不時的中國經營實體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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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0005美元之普通股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承董事會命

聯眾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聯席行政總裁

楊慶

北京，二零一六年二月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楊慶先生及伍國樑先生；非執行董事劉江先生、華觀發先生、樊泰

先生及陳弦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葛旋先生、魯眾先生及張頌仁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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